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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6-009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为保障公司上游钨原料供应，提高钨资源自给率，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实现控股。

近日，公司与北京尚达信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方之一，以下简称“尚达信”）签

署《关于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9%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下

简称“《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尚达信拟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九江大地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九江大地”）39%股权，公司有意向

收购该股权并支付意向金 2,800 万元。

2、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系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

定，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能否正式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履行过程中，仍存在因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

司基于后续尽职调查与协商的实际情况，而使股权转让方案变更或推进未达预期

的风险。

3、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收购部分股权并控股九江大地

的整体交易方案尚需与标的公司及其他股东进一步协商确定，具体收购比例、交

易价格等需根据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进行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结果情况，

由各方进一步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予以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

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交易能否达成以及是否能实

现控股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标的公司及其部分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尚达信非公司关联方，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本次与尚达信的股权交易将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和

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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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为保障公司上游钨原料供应，提高钨资源自给率，公司拟收购九江大地部分

股权并实现控股。近日，公司与转让方之一尚达信及标的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

意向协议》，公司拟收购尚达信持有的九江大地 39%股权，交易价格以转让方所

持股权比例乘国资评审备案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参考，并经各方充分

协商后确定。公司向尚达信支付意向金 2,800 万元，尚达信将其持有的九江大地

8%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意向金担保，意向金自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等额

转为受让方应付转让方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标的公司及其部分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尚达信非公司关联方，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本次与尚达信的股权交易将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和信息

披露义务。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系各方关于收购事项的初步意向，暂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如需）审议。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并根据该事项的后续发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决策程序。

标的公司九江大地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省工控集团”）间接控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方。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尚达信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密顺路 19 号院 1号楼 302 室

法定代表人：李俊锋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经济贸易咨询；销售文化用品、日用品、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

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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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李俊峰持股 80%，朱志荣持股 18%，金洁持股 2%

主体存续状态：存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0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582.00 14,914.38

负债总额 6,538.95 6,477.33

净资产 7,043.05 8,437.05

项目 2025 年 1-10 月 2024 年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321.96 -121.15

尚达信与公司及权属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或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修水县义宁镇城南矿管局大楼

法定代表人： 江源泉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5 日

经营范围： 矿产开发及矿业技术的咨询服务；矿产品加工及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存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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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比（%） 对应注册资本（万元）

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 21.00 2,520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30.00 3,600

北京尚达信投资有限公司 39.00 4,680

江西鑫通旺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200

关联关系：标的公司九江大地的股东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巨通

实业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企业，标

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

九江大地是以矿产开发采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目前处于矿山前期勘探阶段，

无生产经营活动，无业务经营收入。九江大地目前拥有全资子公司一家即修水县

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

九江大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0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081.86 17,358.55

负债总额 18,231.77 8,895.57

净资产 7,850.09 8,462.97

项目 2025 年 1-10 月 2024 年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12.89 -429.79

审计机构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三）矿业权情况

九江大地持有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铜钼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证，其全资子企

业修水县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钨矿公司”）持有江西省修水

县昆山钨钼矿采矿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1、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铜钼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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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项目名称 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铜钼多金属矿详查

探矿权人 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证号 T3600002009033010026281

探矿权人地址 修水县义林镇矿管局 6楼

地理位置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图幅号 H5E019004

勘查面积 1.57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2027 年 3 月 28 日

发证机关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矿区铜钼多金属矿详查地质工作总结报告》(江

西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2022 年 1 月)，勘查区地质工作主要通过地质测量、

探、坑探和钻探等手段，在石英脉带中初步圈定铜矿体 5个。基本查明了勘查区

地质特征，大致控制了部分矿体特征，基本查明了部分矿石的物质组成、矿石质

量，大致了解了开采技术条件，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预算了资源量，全区

共预算 Cu 金属量 10,766 吨。勘查区总体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对矿体的控制程度

及对成矿规律的认识有限，提交的《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矿区铜钼多金属矿详查

地质工作总结报告》(2022 年 1 月)仅是对阶段地质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2、江西省修水县昆山钨钼矿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修水县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昆山钨钼矿

采矿权人 修水县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3600002009053120016582

地址 修水县义宁镇城南矿管局大楼

开采矿种 钨矿、钼、铜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66.0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2.1631 平方千米

有效期限 2022年 12月 31至 2025年 2月 28日(该采矿许可证目前已

过有效期限，采矿权人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发证机关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江西省修水县昆山钨钼矿（整合）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江西省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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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勘查开发局赣西北大队,2017 年 2 月）及江西省金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有限

公司 赣金林储审字[2017]004 号“江西省修水县昆山钨钼矿（整合）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2017 年 3 月 20 日），昆山钨钼矿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昆山钨钼矿开采矿种保有资源情况如下：

矿种 类型
矿石量

（万吨）
金属量
（吨）

品位
（%）

WO3

工业矿
（122b+332+333）

钨矿 1,239.60 37,345 0.301

钨钼矿 218.70 4,507 0.206

小计 - 41,852 -

低品位矿
（332+333）

钨矿 716.60 5,829 0.081

伴生矿 钨矿 273.60 2,229 0.081
合计 - 49,910 -

Mo

工业矿
（122b+332+333）

钼矿 4,436.30 57,017 0.129

钨钼矿 218.70 2,676 0.122

小计 - 59,693 -
低品位矿

（332+333）
钼矿 2,824.00 11,222 0.040

伴生矿 钼矿 999.3 2,107 0.021

合计 - 73,022 -

Cu

工业矿
（122b+332+333）

铜矿 134.60 10,766 0.80

低品位矿
（332+333）

铜矿 305.90 7,853 0.257

伴生矿 铜矿 1,773.40 22,539 0.127

合计 - 41,158 -

由于昆山钨矿公司昆山钨钼矿采矿权自 2008 年 6 月以来停产至今，因此没

有资源储量消耗。故截至目前修水县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昆山钨钼矿保有资源

储量即为上述 2016 年 12 月底保有资源量。

（四）转让方所持股权质押情况

2023 年 1 月 17 日，昆山钨矿公司与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签订“采矿权出让

收益缴纳协议”（赣采收﹝2023﹞32 号），约定分期缴纳昆山钨钼矿采矿权出

让收益，因九江大地和昆山钨矿公司资金短缺，九江大地各股东约定按照股权比

例向九江大地提供借款，解决采矿权出让收益缴纳问题。因前述借款事项，以及

尚达信及江西鑫通旺投资有限公司未按约定及时向九江大地提供借款导致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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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全资子公司昆山钨矿公司逾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从而应向昆山钨矿公司

支付赔偿金（包含滞纳金在内）及违约金等款项，尚达信已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将其持有的九江大地 39%股权出质给九江大地的股东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江西巨通”）及昆山钨矿公司，其中出质给江西巨通的股权为九江大地

20%股权，出质给昆山钨矿公司的股权为九江大地 19%股权，前述股权出质事项

已由修水县行政审批局出具（九修）内股质登记设字[2025]第 62542077 号《股

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及（九修）内股质登记设字[2025]第 62541265 号《股

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根据《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尚达信需将现有股权质

押解除后，将其持有的九江大地 8%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意向金担保，公司方可

支付意向金。

四、《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转让方：北京尚达信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尚达信”）

乙方/受让方：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厦门钨业”）

丙方/目标公司：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九江大地”）

（二）拟转让标的

转让方确认同意将其持有的九江大地 39%股权（对应的认缴注册资本为 468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4680 万元）转让给厦门钨业。

拟转让目标股权，应包括目标股权在基准日及之后所对应的一切法定和实质

权益。该等法定和实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相应《审计报告》所述目标股权对应

九江大地所享有的资产和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其他财务

及法律意义上的债权），以及目标股权对应的其他股东权益（包括股本、资本公

积金、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和预期取得的权益等）。

（三）意向金及支付

转让方确认并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以转让方所持股权比例乘国资评审备

案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参考，并经各方充分协商后确定。

受让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且本协议担保措施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

转让方支付意向金 2800 万元，前述意向金自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

等额转为受让方应付转让方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四）担保措施



8 / 9

转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受让方的要求，将其持有的

九江大地 8%的股权质押给受让方，作为尚达信在本协议项下应当履行的一切义

务和责任的担保（具体以各方签署的《股权质押协议》为准），并办妥股权质押

设立登记手续，于登记完成当日将登记机关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书面文件原

件交付受让方。转让方须在办理前述股权质押登记前，依据其公司章程规定作出

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或有效的《股东决定》），确认同意尚达信将其持有的

九江大地 8%股权质押给受让方。若转让方未按期完成前述股权质押设立登记手

续并交付原件的，即构成违约，受让方有权拒付本协议约定的意向金并单方解除

本协议，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五）排他性条款

转让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月内：除非受让方决定退出，转让方

不得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任何发起、协助、请求、协商、鼓励或接受任何直接或间

接来自任何人的、进行与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同样或类似交易的要约、询问、或对

本协议有影响的任何交易、以及其他对本协议的履行有不利影响的任何行为。除

非受让方决定退出，转让方不得拒绝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交易。转让方应同时促使

其关联方及目标公司遵守本款前述规定。

（六）违约责任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转让方构成违约，转让方应当向受让方支付违约

金 500 万元，并退还已收取的意向金，且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1）转让方不按受让方要求签署目标股权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2）转让方违反本协议 “排他性”条款；

（3）因转让方的内部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者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

2、因不可抗力或国家法律法规变更政策导致的违约，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

任。

3、受让方有权在本协议签订后任一时间节点决定不再继续收购，则双方互

不承担违约责任。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返还意向金

（如已支付）；若逾期返还，除应返还意向金外，还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日万

分之五计付违约金。

（七）其他约定

本协议为各方就目标股权转让事宜签署的意向协议，若本协议与届时各方最

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不一致的地方，各方同意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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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自各方签订之日生效。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在硬质合金、切削工具、钨丝等钨产业链后端深加工及应用领域产

能的不断提升，公司对钨资源的需求逐年增加；目前公司自有的三家在产钨矿山

企业和一家在建钨矿山企业所产出的钨精矿仅能满足公司部分需求。九江大地拥

有昆山钨钼矿采矿许可证，通过收购九江大地股权，将有助于公司增加矿产资源

储备，提高原料自给率，降低原料采购风险，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减少关

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系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由交易各方进

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最终交易能否达成以及是否能实现控股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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